
資料文件 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檢討沒有遵從交通燈指示的罪行  
 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載述當局就沒有遵從交通燈指示的罪行進行檢討

的結果。  
 
 
背景  
 
法例  
 
2. 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規例》 (第 374G章 )(規例 )第 18 條

規定，任何在道路上的車輛的司機，不得違反按照第 16 或 17
條發出的紅色燈光或黃色燈光或間歇紅色燈光的指示。第 17 條

規定那些行為會構成沒有遵從交通燈指示的規例 1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第 17 條的規定包括：  

(i) 紅 色 交 通 燈 顯 示 禁 止 ， 即 交 通 車 輛 不 得 越 過 車 路 上 與 交 通 燈 一 併 設 置 的 停 車

線，或如停車線當其時不是清晰可見的，或並無停車線，則交通車輛不得越過

該交通燈 (根據第 17(1 ) ( a )條 )；以及  
(ii) 黃 色 交 通 燈 如 單 獨 亮 着 ， 則 顯 示 禁 止 ， 即 交 通 車 輛 不 得 越 過 停 車 線 ， 或 如 停

車 線 在 當 其 時 不 是 清 晰 可 見 的 ， 或 並 無 停 車 線 ， 則 交 通 車 輛 不 得 越 過 該 交 通

燈；除非當黃色交通燈剛亮着時，車輛是如此接近停車線或交通燈，以致其不

能安全地在經過停車線前或在該交通燈前面停下，則不在此限 (根據第 17(1 ) ( e )
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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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罪行的罸則  
 
3. 為加強道路安全和加強對沒有遵從交通燈指示的阻嚇作

用，當局在二零零五年七月通過修訂法例，把這項罪行的違例

駕駛記分由 3 分提高至 5 分，定額罰款由 450 元提高至 600 元。

新罰則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  
 
檢控數字  
 
4. 自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新罰則生效以來，檢控衝紅燈的

宗數大幅下降。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的檢控總數為 14 014 宗，

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的 19 845 宗減少近三成。不過，我們認為，

正如當局針對其他多種交通罪行推行的措施一樣，提高罰則、

加強宣傳和執法，對遏止司機不遵從交通燈指示的長遠實際成

效，需要更長時間觀察。  
 
5 .  二零零六年，我們分階段增加衝紅燈攝影機的數目，並

擴大其覆蓋範圍 2。衝紅燈攝影機的數目已由 28 部逐步增至 96
部 (+243%)。隨 攝影機數目增加，二零零六年最後一季至二零

零七年的檢控數字，相信會較往年為高 3，原因是衝紅燈攝影機

可以全日 24 小時在指定的路口捕捉車輛衝燈的情況。  
 
 
檢控政策及一貫做法  
 
6 .  警方現時採取的檢控政策及一貫做法如下：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原 來 有 111個 交 通 燈 控 制 路 口 裝 有 衝 紅 燈 攝 影 機 箱 ， 由 2 8部 攝 影 機 輪 流 擺 放 運

作 。 為 加 強 對 衝 紅 燈 的 執 法 工 作 ， 我 們 擴 充 衝 紅 燈 攝 影 機 系 統 ， 添 置 6 8部 攝 影

機 ， 並 在 20個 地 點 增 設 攝 影 機 箱 。 現 時 共 有 96部 衝 紅 燈 攝 影 機 及 1 3 1個 攝 影 機

箱 ， 機 箱 數 目 增 加 18 %， 攝 影 機 與 機 箱 比 例 增 加 約 三 倍 ， 由 1比 4提 高 至 1比 1 . 4。 
3 不過，由於裝設的衝紅燈攝影機數目前後不同，不宜把兩年的檢控總數逐年直接

比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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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鑑於規例第 17(1)(e)條訂有法定抗辯條文 4，警方一

向 的 檢 控 政 策 是 除 非 有 足 夠 證 據 證 明 及 無 合 理 疑

點，否則不會檢控衝黃燈的司機。如有不確定的情

況，疑點的利益歸於有關的司機；  
 
(b)  按照檢控的一貫做法，通常警方不會在下列情況檢

控司機違反交通燈指示：  
 

( i )  車輛位置稍微超出停車線或越過行人過路線，

但沒有造成意外，也無人受傷；以及  
 
( i i )  車輛遵從交通燈指示駛過後，前面交通情況不

容許車輛駛離路口交界處，車輛只好停在路口

交界處。  
 

(c)  警方已向所有前線警務人員發出一套指引，確保有

關人員按照上述檢控政策及一貫做法執法。  
 
(d)  任何人士如因遭檢控而感到受委屈，可向警方交通

總部上訴，要求覆檢控罪。  
 
基於實行上述檢控政策及一貫做法，二零零五及零六年均沒有

司機因衝黃燈而遭檢控的個案。警方檢討現行檢控政策後，認

為現行法例及檢控政策公平清晰。  
 
7 .  隨 衝紅燈攝影機數目大幅增加，借助衝紅燈攝影機進

行電子檢控的比例，由二零零四年的 70% 提高至二零零六年

年底的 88%。我們預期借助攝影機執法的控檢數字會進一步

增加 5。由於攝影機系統只會在車輛衝紅燈時 (而不是衝黃燈時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請參考第 2 段及註 1。  
5 雖 然 借 助 攝 影 機 進 行 檢 控 的 個 案 會 持 續 增 加 。 不 過 ， 為 遏 止 不 當 的 駕 駛 行 為 ，

派 員 往 主 要 地 點 及 交 通 黑 點 ， 以 針 對 衝 燈 罪 行 的 人 手 執 法 行 動 ， 仍 是 警 方 執 法

策 略 的 一 個 重 要 元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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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會啟動拍攝，有司機無意之中衝黃燈而被警方檢控的機會

相當之低。  
 
8 .  有見於上述檢控政策及一貫做法，我們認為，從執法角

度而言，有需要繼續把衝黃燈定為罪行，而罰則也需要與衝

紅燈相同，否則會對前線人員執法造成極大困難。兩者的罰

則若有差別，會成為司機辯稱只是衝黃燈的誘因。這樣不但

可能增加警民之間的潛在衝突，還會對衝紅燈的檢控更難確

定，增添執法困難，交通亦會受到不必要的阻延。  
 
 
不遵從交通燈指示造成的交通意外  
 
9 .  自從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提高沒有遵從交通燈指示的

罰則以來，涉及司機不遵從交通燈指示的交通意外，數目顯

著下降。二零零六年，涉及司機不遵從交通燈指示的交通意

外有 256 宗，較二零零五年的 331 宗減少超過 23%。有關的

傷亡數字，亦由二零零五年的 608 人，減至二零零六年的 434
人，減幅近 29%。  
 
10. 道路安全是我們首要的考慮因素。向司機清楚表明紅燈

或黄燈亮起時必須停車的訊息十分重要。這是現行法例的要

旨精神，也是燈號控制路口設計的依歸。減輕衝黃燈的罰則，

或不再把衝黃燈列為交通罪行，會向司機發出錯誤訊息，以

為衝黃燈不會造成嚴重後果。若是這樣，從不同方向駛來的

車輛在燈號控制路口相撞，以及車輛在燈號控制過路處撞倒

行人，造成重傷的人數均可能大大增加。此外，可能會有更

多司機衝紅燈。而車輛在紅燈亮起時突然剎停而造成的意外

亦可能會增加。因此，不再把衝黃燈列為交通罪行，無助我

們一向致力加強道路安全的工作，尤其不能有助於本港人口

密集、交通繁忙的環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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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地有關衝黃燈的做法  
 
11. 我們曾研究外地有關對沒有遵從交通燈指示施加罰則

的做法，發現各地的做法不一 6。我們研究的大多數國家／城

市，不是與香港的做法一樣，對衝黃燈和衝紅燈施加相同罰

則，就是不把衝黃燈列為罪行。鑑於國際間沒有一致的標準

或做法，加上上文第 10 段提到須顧及道路安全的因素，我們

認為，與其考慮放寬立法要求，不再把衝黃燈列為罪行，不

如採取更審慎的做法，沿用現時行之有效的做法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2. 請委員注意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二零零七年三月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，各地的做法並不一致：  

( a )  英國、澳洲新南威爾士州、加拿大安大略省、美國威斯康辛州及北京，與香

港的做法一樣，沒有把衝紅燈與衝黃燈區分，兩種罪行的罰則相同。  
( b )  荷蘭、新加坡、瑞典及美國的緬因州、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市沒有把衝黃燈

列為罪行。  
( c )  芬蘭區分衝紅燈與衝黃燈為不同罪行，而且罰則不同。不過，司機衝黃燈通

常只會遭警方警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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